
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95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5年 12月 22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63号本公司办公地国家能源大厦2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15日

以专人送达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其中王冬董事、周元明董事、郑峰

董事、谢耀东董事、王娟董事、沈烈董事、周彪董事、汤湘希董事、薛家旺董事现场出席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冬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举手投票表决，作出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根据《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管理的意见》（财建〔2006〕317号）

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情况，自2026年1月1日起，将职工教育经费的计提比例

由工资总额的2.5%调至1.5%。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公

司2025年及以往各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预计对公司未来期间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相关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会计估

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6）。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96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会对公司2025年及以往各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预计对公司未来期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

管理的意见》（财建〔2006〕317号）的有关规定，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 1.5%足额提取

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

成本开支。考虑已计提未使用的职工教育经费尚有结余，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情况，公司

拟将职工教育经费的计提比例由工资总额的2.5%调至1.5%。

（二）变更的适用日期

执行日期：2026年1月1日。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公司按照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2.5%计提职工教育经费。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及所属各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1.5%计提职工教育经费，当

年计提金额不足使用时，优先使用结余，无结余时按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 8%的比例据实列

支。

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公司

对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不会对公司2025年及以往各年度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影响，预计对公司未来期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日前，假设2024年度运用新的会计估计，将增加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13.18万元。

三、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意见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所涉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12月22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

2025年第八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审议意见如下：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情况做出

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

司2025年及以往各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预计对公司未来期间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董事会审议意见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所涉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12月22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管理的意见》（财建〔2006〕317
号）的有关规定，自 2026年 1月 1日起，将职工教育经费的计提比例由工资总额的 2.5%调至

1.5%。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 2025年及以往各年度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预计对公司未来期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意见。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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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下午3:00在湖北省武汉

市洪山区徐东大街63号本公司办公地国家能源大厦2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王冬先生主持。会议同时使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于2025年12月

22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接受网络投票；使用互联网投票系统于

2025年12月22日上午9:15～下午3:00期间接受网络投票。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03人，代表股份2,133,835,6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2989％。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2人，代表股份 2,
116,488,6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00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501人，代表股份

17,346,9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3％。

3. 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0,934,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0％；反对 2,22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4％；弃权67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604,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415％；反对

2,22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94％；弃权 672,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91％。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方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

决，其所持有股份（2,075,329,926股）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191,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56％；反对2,22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08％；弃权1,09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191,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56％；反对

2,22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08％；弃权1,090,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36％。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方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

决，其所持有股份（2,075,329,926股）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04,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580％；反对2,22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96％；弃权1,07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04,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580％；反对

2,2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96％；弃权1,07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24％。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0,859,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5％；反对 2,26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0％；弃权7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529,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137％；反对

2,26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658％；弃权 71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06％。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0,879,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5％；反对 2,23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8％；弃权71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49,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480%；反对

2,2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19%；弃权 719,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0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大纲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朱晓茜、潘轶

3.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刘敏

4.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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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1 证券简称：湖南海利 公告编号：2025-070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51号湖南海利第1办公楼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0

142,259,569

25.46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肖志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

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尹霖先生、独立董事朱开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蒋祖学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412,469

比例（%）

98.7015

反对

票数

1,665,500

比例（%）

1.1707

弃权

票数

181,600

比例（%）

0.1278

2、议案名称：关于不设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223,569

比例（%）

98.5688

反对

票数

1,706,700

比例（%）

1.1997

弃权

票数

329,300

比例（%）

0.2315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412,569

比例（%）

98.7016

反对

票数

1,665,000

比例（%）

1.1703

弃权

票数

182,000

比例（%）

0.128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40,416,769 98.7046 1,674,000 1.1767 168,800 0.1187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421,769

比例（%）

98.7081

反对

票数

1,669,000

比例（%）

1.1732

弃权

票数

168,800

比例（%）

0.118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6.03

6.04

6.05

议案名称

肖志勇

董巍

蒋彪

杜升华

刘洪波

得票数

137,564,107

137,662,291

137,545,018

137,663,292

137,548,80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6.6993

96.7683

96.6859

96.7690

96.688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7.02

7.03

议案名称

李健强

刘承斌

祝勇军

得票数

137,835,291

137,838,985

137,796,18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6.8899

96.8925

96.862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4

5

6.01

6.02

6.03

6.04

6.05

7.01

7.02

7.03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
范围的议案

关于不设监事会暨
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及确定 2025 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报
酬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肖志勇

董巍

蒋彪

杜升华

刘洪波

李健强

刘承斌

祝勇军

9,105,620

8,916,720

9,105,720

9,109,920

9,114,920

6,257,258

6,355,442

6,238,169

6,356,443

6,241,957

6,528,442

6,532,136

6,489,334

同意

票数 比例（%）

83.1356

81.4110

83.1366

83.1749

83.2206

57.1297

58.0261

56.9554

58.0352

56.9900

59.6056

59.6393

59.2486

反对

票数

1,665,500

1,706,700

1,665,000

1,674,000

1,669,000

比例（%）

15.2062

15.5824

15.2017

15.2838

15.2382

弃权

票数

181,600

329,300

182,000

168,800

168,800

比例（%）

1.6582

3.0066

1.6617

1.5413

1.541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均已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肖志勇先生、董巍先生、蒋彪先生、杜升华先生、刘洪波先

生、李健强先生、刘承斌先生、祝勇军先生、刘凌波先生（其中：李健强先生、刘承斌先生、祝勇

军先生为独立董事，刘凌波先生为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三年。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民族 凌琳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31 证券简称：湖南海利 公告编号：2025－071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一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12月17日以书面、传真

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22日下午在长沙市公司本部采用现场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肖志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肖志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战略委员会成员（委员：肖志勇、董巍、

刘洪波；主任：肖志勇）；

（2）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提名委员会成员（委员：李健强、祝勇

军、肖志勇；主任：李健强）；

（3）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审计委员会成员（委员：祝勇军、刘承

斌、杜升华；主任：祝勇军）；

（4）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委员：刘承斌、

李健强、祝勇军；主任：刘承斌）。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刘洪波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该议案经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刘凌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2）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蒋祖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3）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黄永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4）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杨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5）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宁建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以上公司副总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该议案经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5、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蒋祖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该议案经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6、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宁建文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该议案经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

7、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聘任刘晓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刘洪波：汉族，1970年7月出生，1990年8月参加工作，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本科

学历，高级政工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长沙市高层次人才（D类）。曾先后任湖南省石化厅

主任科员，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海利集团综合管理部部长，海利株洲

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董事。2012年12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

司董事、总经理。

刘凌波：汉族，1967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先后任海利株洲公司副总工

程师、总工程师、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海利贵溪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先

后获得江西省优秀企业家、湖南省担当作为优秀干部、湖南省国资委优秀党务工作者、鹰潭市

劳动模范、常德经开区杰出企业家等荣誉称号。2009年12月担任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副总经理，海利常德公司党委书记、执

行董事、总经理。

蒋祖学：汉族，1970年3月出生，1994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本科

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高级审计师。曾任本公司试验工场财务科科长，湖南海

达化工农药厂总会计师、财务科科长，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法规审计部经

理，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部部长、重型装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海利试验工场党总支书

记等职务；2007年2月起任本公司总会计师；2012年12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黄永红：汉族，1970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曾先后任海利常德公司副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兼董事会秘书，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海利集团党群

工作部党支部书记、部长，湖南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宁夏海利

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2019年9月担任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湖南海利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夏海利董事（法人代表）。

杨沙：汉族，1972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曾先后任海利涿州公司财务科科长、副

总经理，海利集团财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湖南海利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9年9
月担任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现任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

利涿州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支部副书记。

宁建文：汉族，1976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硕

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会计领军人才，长沙市高层次人才（D类）。曾先后任海利株洲公司财务

科副科长，海利常德公司财务科长、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海利集团财

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现任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证券代码：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25-085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在计算股东会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时应扣减已回购股份，并以此为准计算股东会决议的表决结果。截至股权

登记日，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内存有13,338,500股股票，故本次股东会表决权总股数为

7,358,623,822股。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2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9:15至12月22日下午

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海趣路58号1号楼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佶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304人，代表股份总数929,686,6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12.6340%。其中：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4 名，代表股份总数 764,173,2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10.384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300名，代表股份总数 165,513,3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本的2.2492%。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303
人，代表股份总数165,641,0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2.251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27,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0.001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300人，代表股份165,513,3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2.2492%。

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为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7,766,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35%；反

对1,393,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9%；弃权526,58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63,721,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409%；反对1,393,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412%；弃权526,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9%。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穗、费俊杰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25-086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为注销并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权人通知背景情况简介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5日、2025年12
月22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为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2022年3月1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将上述回购事项中公司

回购的1,280,000股的股份用途由原计划的“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减少注册资本”明

确变更为“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6日及2025年

12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为注销并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的公告》，及《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减少 1,280,000股，公司总股本将由 7,371,
962,322股减少至7,370,682,322股，注册资本将由7,371,962,322元减少至7,370,682,322元。

二、债权人通知

基于上述情况，相应股份将予以依法注销，同时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根据《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者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12月23日至2026年2月5日10：00-12：00，14：00-17：00（周末及法

定节假日除外）

2、申报债权登记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海趣路58号1号楼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0818086
电子邮箱：sjhuatong@sjhuatong.com
3、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

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种类：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

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

●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万元（含2,500万元），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的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
年12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审计委员会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保荐机构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无异议

的核查意见。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拟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但金

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但不

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一、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

合理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

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投资金额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00万元（含 2,
5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资金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

用。

（三）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 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截至

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总体情况如下：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净额

超募资金总额

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19年12月31日

1,060,720,810.92_元

977,911,073.48元

□不适用√适用，668,161,073.48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

是否影响募投项目实施

项目名称

年产 100 吨显示用
液晶材料二期工程

上海先进材料研发
项目

浙江上虞电子材料
基地项目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 √否

累计投入进度（%）

95.38

62.98

103.09

100.00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5年4月

/

注：累计投入进度为统计至2025年6月30日，上述募投项目均已结项，本次用于现金管理

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为募投项目“年产100吨显示用液晶材料二期工程”的待支付尾款。

（四）投资方式

1、投资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

单、收益凭证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2、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操作

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3、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五）最近12个月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有序实施以及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 5,000万元（含 5,0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上述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12个月内有效，在

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最近 12个月（自 2024年 12月 23日至 2025年 12月 22日）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如

下：

序号

1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利润（%）

募集资金总投资额度（万元）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现金管理类型

结构性存款

实际投入金额（万
元）

12,000.00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14,500.00

实际收益（万
元）

61.35

61.35

5,000.00

2.40

65.27

5,000.00

2,500.00

2,500.00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万元）

2,500.00

2,500.00

注：1.实际投入金额、实际收回本金为最近12个月内滚动使用后的累计金额。

2.最近一年净资产、净利润为2024年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实际收益为最近12个月赎回相关产品累计获得的利息收入。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审计委员会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有序实施以及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00
万元（含2,5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保本型理财产品，上述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

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现金管理，严格筛选合作对象，选择

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

行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保本型投资产品，控制投资风险。

（二）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金融机构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

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四）公司必须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

理业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有序实

施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投项目的

正常实施，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同时，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

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中介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留存情况、项目投资计划、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董

事会决议等资料。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审计委员会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部审议程序符合《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规定。

2、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及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及公司的正常经营，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八亿时空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00万元（含2,500万元）的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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